
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開會通知 
(請注意出席費、禮券、便當等領取時間，謝謝！) 

 理 事 長：陳奎宏 

受文者 各位會員 
日 期  1 1 0 年 9  月 1 6 日 

字 號  高 建 師 ( 會 ) 6 1 1 號 
副 本 

收 受 者 
  

附 件 如備註  

會 議名稱 第 16 屆第 4次會員座談會 

開會時間  110 年 10 月 1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3：30～6：15  

開會地點 

漢神巨蛋百貨 9樓宴會廳『龍廳+鳳廳+凰廳』 

地址：813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767 號 電話：07-5559118 
※地下室備有免費停車場。 

※搭乘捷運紅線(R14)於巨蛋站下車由 5號出口前往。（步行約 5分鐘） 

主 持 人 陳理事長奎宏 連絡人 
詹素秋 小姐 
TEL：07-3237248 分機 16 

出席人員 如受文者 

列席人員   

備  註 

一、檢附程序表 (如附件)供參。  

二、請出席參加座談會之會員務必全程配戴口罩，並做好個人防護措施。 

    （當天體溫超過 37.5 度者，請勿出席參加）。 

三、出席本次會議之會員除發放出席費(15:30~16:30 準時出席者)外， 

    每位出席者皆加發禮券 1,000 元。 

四、(本)10 月適逢重陽節，敬邀 70歲以上(含 70 歲)之會員踴躍出席， 

    並於本次座談會頒發重陽敬老禮券及伴手禮 1份，以表敬意。 

     (1)、限當日親自出席會議，方得領取禮券及伴手禮。 

     (2)、未出席者，恕不補發。 

五、疫情期間，基於安全衛生考量，本次會議結束不用餐，改以發放便當 

    方式辦理，每位出席會員領取 2份。（為統計便當數量，以 16:30 前 

    登記之會員為主，未登記者恕難補發，請見諒）。 

六、凡未依規定時間出席本次座談會，以上相關(出席費、加發禮券、便 

    當、生日禮券、敬老禮券及伴手禮)恕不另再補發。 

七、提醒您！若您尚未繳交 110 年常年會費，請先行繳納後，方得領取 

    出席費。 (依本會章程規定：常年會費應於每年 1月 20 日前繳納， 

    方享有相關權利義務)。 



    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110 年 10 月份會員座談會程序表 

時  間 內  容 備  註 

15:30~16:00 

（30min） 
會員簽到 

出席費 500 元，僅

發放至 16:30 止。 

16:00 主席宣佈座談會開始 
 

16:00~16:10 

（10min） 
主席－陳奎宏理事長報告 

 

16:10~16:15 

（5min） 
會務顧問－鄭純茂報告 

 

16:15~16:20 

（5min） 
常務監事－羅必達報告 

 

16:20~16:25 

（5min） 
財務理事－周英慧報告 

 

16:25~16:30 

（5min） 
新入會員介紹 

 

各委員會工作報告 
16:30~16:40

（10min） 
福利委員會－郭主委炳宏報告 

 

16:40~16:55 

(15min) 
法規委員會－楊主委傑焜報告 

 

16:55~17:05 

(10min) 
紀律委員會－李主委永祺報告 

 

17:05~17:15 

(10min) 
鑑定及不動產鑑價委員會－郭主委正一報告 

 

17:15~17:25 

(10min) 
學術委員會－黃主委郁仁報告 

 

17:25~17:35 

(10min) 
公共事務委員會－張主委文昌報告 

 

17:35~17:45 

(10min) 
會務理事(副理事長)-林清進報告 

 

17:45~18:00 

(15min) 

1.頒發 10月份會員壽星禮券 (僅上台領取生 

  日禮券，無切蛋糕儀式) 

2.頒發重陽敬老禮券及伴手禮 

 

18:00~18:10 

(10min) 
會員座談 

 

18:10～ 散會（以主席宣布散會時間為主） 

領取便當 
 

  ＜請注意＞： 

   1、本(10)月份出席費 500 元，循例僅發放至 16:30 止。 

   2、加發禮券 1,000 元領取時間：15:30(簽到)～散會。 

   3、便當領取時間：散會時領取。(每位會員 2 份，請配合領取時間，恕不受理提前發送）。     


